
 

 

 

 

附表一(千誠案)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   

  

原告公司   千誠公司   
 

備註   
編號   日期   金額   

銀行帳號   銀行帳號   (手續費)      

  
  

  
聯邦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1   106/11/07   30,200,320   320   
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  

  
  

  
聯邦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2   106/11/07   29,800,310   310   
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  

編號 1、2 款項之資金流向  

編號   匯款/轉帳日   

匯款/轉帳人   

千誠公司  

銀行帳號   

受款人/受款銀行/受款帳號   金額/卷頁   

1-1   106/11/7   

(李聿修)   

國泰世華銀行  

000000000000   

豪昱公司 

  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 

000000000000000000000   

10,800,12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1 頁)   

1-2   106/11/7   

(李聿修)   

同上   豪昱公司   

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

000000000000000000000   

14,980,16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1 頁)   

1-3   106/11/7   

(李聿修)   

同上   豪昱公司   

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

00000000000000000000   

26,020,28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1 頁)   

1-4   106/11/8   同上   FAST WAY TECHNOLOGY   

LTD   

(匯款國外)   

13,590,40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5 頁)   

1-5   106/11/10   

(網銀轉帳)   

同上   李聿修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三民分行  

000-0000000000000000  

6,60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85 頁)   

1-6   106/11/10   

(網銀轉帳)   

同上   李聿修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三民分行  

000-0000000000000000   

36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85 頁)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  

  

原告公司   千誠公司   
 

備註   
編號   日期   金額   

銀行帳號   銀行帳號   (手續費)      

      
彰化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3   106/11/14   9,850,110   110   
000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
  

      
彰化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4   106/11/14   50,000,510   510   
00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
  

編號 3、4 款項之資金流向   

編號   匯款/轉帳日   

匯款/轉帳人   

千誠公司  

銀行帳號   

受款人/受款銀行/受款帳號   金額/卷頁   

4-1   106/11/15   

(李聿修)   
國泰世華銀行  

000000000000   

互立公司   

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

0000000000000000000   

27,200,29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7 頁)   

4-2   106/11/15   

(李聿修)   

同上   豪昱公司   

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

000000000000000000000   

29,800,31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79 頁)   

4-3   106/11/15   

   

同上   國瑞興公司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中崙分行   

000000000000   

5,50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

381 頁)   

  

原告公司   千誠公司   
 

備註   
編號   日期   金額   

銀行帳號   銀行帳號   (手續費)      

  
  

  
彰化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5   106/11/20   8,295,100   100   
000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  

編號 5 款項之資金流向   

編號   匯款/轉帳日   

匯款/轉帳人   

千誠公司  

銀行帳號   

受款人/受款銀行/受款帳號   金額/卷頁   

5-1   106/11/21   

(李聿修)   
國泰世華銀行  

000000000000   

豪昱公司   

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   

000000000000000000000   

7,900,090   

(商訴卷二第 383  

頁)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   

5-2   

   

106/11/21   

同上   

李聿修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三民分行  

000-0000000000000000   

395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387 

頁)   

5-3   106/12/7   同上   李聿修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三民分行  

000-0000000000000000   

1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387 

頁)   

  

原告公司   千誠公司   
 

備註   
編號   日期   金額   

銀行帳號   銀行帳號   (手續費)      

  
  

  
彰化銀行   國泰世華銀行   

6   107/01/31   7,200,090   90   
0000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   

      

編號 6 款項之資金流向   

編號   匯款/轉帳日   

匯款/轉帳人   

千誠公司  

銀行帳號   

受款人/受款銀行/受款帳號   金額/卷頁   

6-1   107/01/31   
國泰世華  

000000000000   

致昇公司  

 國泰世華銀行中崙分行  

000000000000   

2,00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387 

頁)   

6-2   

   

107/01/31   

同上   

致昇公司   

國泰世華銀行中崙分行  

000000000000   

5,000,000   

(商訴卷二第 387 

頁)   



 

 

 

 

附表二(千誠案)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原請求 000,000,000 元，被告共 9 人，原告主張扣除已和解被告廖年豐、廖年毅、千誠公司之  
內部分擔額 00,000,000 元(000,000,000×0/0)，故第 1 項聲明請求 9,023 萬 0,960 元。   

2  原請求 000,000,000 元，原告主張扣除已和解被告廖年豐、廖年毅、千誠公司和解金額共 0,000  

萬元，故第 2、3 項聲明請求 9,734 萬 6,440 元。   

4  
 

 

原告訴之聲明   
  

請求權基礎   
  

法院判決   
 

 

一、豪昱公司、廖年毓、李瑞章、 

翁瑞聰、李聿修、李怡儂應連 

帶給付原告 9,023 萬 0,960 元
1 【000,000,000-(000,000,000×0 

/0)】，及自 112 年 5 月 3 日起  

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

計算之利息。   

 

民法第 28 條   

 

 

二、豪昱公司、廖年毓、李瑞章各 

應給付原告 9,734 萬 6,440 元
2 【000,000,000-00,000,000】，及 

自 112 年 5 月 3 日起至清償

日 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

利 息。   

 

民法第 227 條   

民法第 544 條   

公司法第 23 

條第 1 項   

 

被告廖年毓、李瑞章應各給 

付原告新臺幣 9,734 萬 6,440 

元 【 000,000,000-00,000,000   

】，及均自民國 112 年 5 月

3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

百 分之 5 計算之利息。   
 

三、李瑞章、翁瑞聰、李聿修、李  

怡儂各應給付原告 9,734 萬 

6,440 元  

【000,000,000-00,000,000】，及 

自 112 年 5 月 3 日起至清償

日 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

之利 息。   

 

公司法第 23 

條第 2 項   

民法第 28 條   

 

被告李瑞章應給付原告新臺 

幣 9,734 萬 6,440 元  

【000,000,000-

00,000,000】 ，及自民國

112 年 5 月 3 日 起至清償

日止，按年息百分 之 5 計

算之利息。   
 

四、前三項任一被告為給付，他被  

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。   

 
 

前三項之給付，如有一被告  

為給付，他被告於給付範圍 

內同免責任。   

民法第 184 條  

第 1 項前段、  

後段、第 2 項   

民法第 185 條  

第 1 項   

被告廖年毓、李瑞章應連帶  

給付原告新臺幣 6,767 萬  

3,220 元【000,000,000-(000,   

000,000×0/0)】，及均自民國  

112 年 5 月 3 日起至清償日  

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  

利息。   


